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竣工决算

审 核 报 告

                        （征求意见稿）

昆旭科竣决审字[2023] 第    号 

​​​​​​​​​​​​​​​​​​​---------------------------------------------------------------------------------------------------------
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

    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云南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省政府213号令) 的相关规定和你单位的要求，审计小组于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05月31日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就地审核。有关该项目的基本建设程序报批文件、招投标文件、合同协议、设计文件、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及会计资料等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对这些资料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审核是依据《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工程概（预）算、决算审核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和云南省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进行的。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查看现场、审核工程结算、审查会计资料、清查资产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在审核过程中得到了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及施工单位积极支持和配合，使审核工作顺利完成。现将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纳帕海湿地，纳帕海湿地为金沙江流域的季节性湖泊湿地，是香格里拉市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附近由十余条河流汇入纳帕海。纳帕海流域面积596k㎡，入湖河流以纳赤河、达拉河、奶子河较大。纳帕海位于香格里拉市西北部，四面群山环绕，地势开阔平坦，是一个内陆封闭型高原湖泊。整个湿地湖水经过纳帕海西北面的天然溶洞及裂隙排泄，经汤满河汇入金沙江。泄水区域时常被上游带来的沉砂、淤泥等诸塞，历史以来，各级政府及周边村民每年都要清理淤泥，以保证正常泄洪。2021年6月，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委托西南有色金属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对原1~10号落水洞周边9k㎡的范围进行地质雷达、高密度电法、音频大地电磁法（EH4）等三种物探手段继续探测，得出的结论为落水洞及周边无贯穿性的洞型通道，湖水排泄主要靠周边区域内的F1断裂（刺岗断裂）、F2断裂（哈拉断裂）、F3断裂（打孟古断裂）和F5断裂等断裂带内的裂隙作为通道排水。为避免因名称表面意思造成错误的理解，因此将纳帕海“落水洞”更名为“渗水裂隙”。根据以往的清淤及泄水经验，最北端的7号、8号渗水裂隙为纳帕海整个区域内的重点泄水区域，也是近年来清淤工作的重点区域。为开展2022年度泄水清淤工作，2022年3月23日起关闭闸门，4月1日至5月5日完成7号、8号渗水裂隙区域的清理及筑笼石防护带的修复。4月1日起出现较为密集的强降雪强降雨天气，相比往年进入汛期时间早，4月至5月期间，各河道、公园、水库的蓄水量远高于往年同期，导致纳帕海泄水压力远大于往年同期。5月5日开闸泄水至6月5日，水位累计下降25cm，6月7日至13日期间持续降雨天气，水位在3266m上下浮动，未出现大幅度变化。目前的水位高于往年同期水位1.5m左右，故2022年汛期压力巨大。2022年4月1日至今，在施工期间及开闸泄水后，8号渗水裂隙上方边坡发生多次塌方，诺持续降雨，该边坡存在极大的塌方隐患，将严重影响渗水裂隙的泄洪能力。

纳帕海上游河道、水库、公园等泄水场所，至今未形成联动机制。随着城市飞速发展。上游来水量逐年增多，纳帕海渗水裂隙需要保持至少“一年一清理一维护”的频率，否则无法保证渗水裂隙的正常泄水能力。鉴于近年来上游来水数量增大，但渗水裂隙泄水量无法同步增加的情况，请求尽快推进纳帕海防洪整治隧洞工程的实施，以分担纳帕海汛期的水量压力，避免和减少水患发生。
本次已经实施的竣工决算项目为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
（二）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1. 立项批复及资金计划

（1）2022年4月10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向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书面说明情况：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位于香格里拉市纳帕海景区边缘，纳帕海积水主要通过7号、8号裂隙排放，由于汛期影响，水位持续上升，边坡裂隙扩大，不断垮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周边区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渗水裂隙正常排水及边坡稳定，在办理相关林地手续后，我局将对存在安全隐患地段进行边坡应急处置。
（2）2022年4月18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会议，讨论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方案，形成第4期会议纪要，提出三个加固应急方案，同时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上报《关于请求确定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方案的请示》（香交发[2022]50号），提出三种加固边坡的方案。
（3）2022年4月26日上午，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市长巨燕冬同志主持召开了市三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并形成第三期《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纪要第二十二讨论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请求确定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方案。会议决定，综合参会各方意见，结合纳帕海实际，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工程按照方案一进行实施。明确要加快实施、注意安全、加大资金整合力度（边坡加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关系民生，要先行实施，所需经费后续从住建、水务等方面整合解决）。香格里拉交通运输局香交发[2022]50号请示中方案一：锚索桩结合裂缝填塞防水方案：K0+0006~K0+034段坡顶卸荷裂隙发育，但是岩土完整性相对较好，采用卸荷裂隙两侧设置锚索桩，两根锚索桩顶部设置锚索，利用锚索桩拉住不稳定岩体，防止岩体向外倾倒破坏；K0+030~K0+070段先采用主动防护网对松散岩体进行包裹，然后对整块岩体进行喷砼防护，投资估算为262万元。

（4）2022年4月18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请求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香交发[2022]51号），项目投资估算为286.00万元，为尽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特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286.00万元。

2022年8月15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请求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香交发[2022]155号），请示中明确：目前项目竣工结算金额为320.0373万元，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特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320.0373万元。市长在“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批示统一从纳帕海治理资金中整合支付。
施工图及施工图预算批复情况

（1）2022年4月26日，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向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报送《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请示》（香农路指发[2022]8号）。

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批复》（香交复[2022]4号）对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香农路指发[2022]8号请示进行批复，批复了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批复了施工图设计预算为262.1315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231.337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3.1589万元、预备费7.6349万元）。
（2）2022年6月15日，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向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报送《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变更设计及预算的请示》（香农路指发[2022]16号）。

2022年6月17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对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香农路指发[2022]16号请示进行批复，《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变更设计及预算的批复》（香交复[2022]34号）批复了变更设计，批复了变更后的施工图设计预算为326.9656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292.224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5.2181万元、预备费9.5233万元）。
（三）项目实施情况

通过公开竞争性磋商招标，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由云南中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的施工许可2022年5月22日由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批准。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合同工期要求签订合同后60日历天。项目计划于2022年5月22日开工建设， 2022年7月22日完工，合同工期60天。工程实际于2022年5月22日开工，2023年4月13日完工，实际工期长于计划工期，主要是项目资金未落实，未到位。项目完工后，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组织，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市交通运输局、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参与进行验收，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交公路发[2010]65号）和依据部颁《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17）和《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工程。

完成的主要工程量：灌注粘土水泥浆77.00m³；夯填黏土576.00m³；喷射C20混凝土防护226m³；锚索地梁C30混凝土60.00m³、HRB400钢筋3763.00kg、钢绞线1918m/2112.0kg、钢管锚2490.4kg；坡面防护：主动网防护7550.00㎡。
二、审核依据

（一）审核工作依据

1.《合同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公路法》、《建筑法》；

2. 交通部发布的《交通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报告编制办法》；

3. 交通部《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3831-2018）；

4. 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3832-2018）；

5. 交通部《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3830—2018），以下简称《编制办法》；

6. 交通部《公路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3833—2018）；

7.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工程概（预）算、决算审定暂行办法》；

8.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基本建设项目概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云交建设[2019]34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补充规定》；

9. 财政部《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及相关会计法规；

10. 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81号）及《基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6]503号）；

11. 建设单位提供涉及本项目有关的文件、合同、工程台账、设计文件、变更设计资料，工程竣工资料及财务竣工决算的会计账册和凭证等

（二）审核程序范围及内容

根据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与我公司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结合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的具体情况，我公司选派了注册造价工程师1人及造价员1人、注册会计师1人组成的审计组，在与业主沟通后拟定了审计工作计划，从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在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进行就地审核工作。审核以业主方提供的各合同段送审的竣工结算为基础，对照工程台账，施工设计图，完善设计资料，各种隐蔽检查资料认真核查每一个细目，涉及工程价款的原始记录均请承包人复查核实认定，同时送业主单位签字确认。对有争议问题及时去现场勘验，实际测量核实，力求实事求是，达成共识。

审核范围：截止2023年4月30日的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工程竣工决算、竣工财务决算报表（即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待摊投资的完成情况）。

审核内容：审查项目建设程序、项目管理、竣工决算涉及的立项报批、设计及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工程施工合同、设计变更文件及签证；建安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其他投资完成情况及其涉及的工程结算书、工程量清单、单价分析、费率计算表、竣工图表；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情况；资金来源及使用管理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及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审计。

三、审核结果

（一）基本建设程序执行情况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方案由香格里拉市三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第三期《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立项，但未向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办理立项审批手续。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对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及预算及变更设计和变更施工图预算进行了批复。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经指挥部委托云南均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招标，通过公开竞争性磋商，择优确定了施工单位云南中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对该项目的施工许可进行了审批。项目完工后组织交（竣）工验收，除未向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办理立项审批手续外，其他建设程序履行基本合规。
（二）项目建设组织管理情况

该工程的建设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四项管理制度。

项目法人责任制

2022年4月20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党组会议，形成第5期、第6期《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会议纪要》，《纪要》中决定：将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交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组织实施。2021年6月15日，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的通知》明确，指挥长：和正先；副指挥长：汪建林；总工程师：李清海；配备了相关技术、财务等人员。通知要求：指挥部要强化项目监管、技术指导、资金使用管理、痕迹资料收集、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质、按量推进，切实发挥项目、资金作用。指挥部必须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证财政资金安全。严格遵循专款专用原则，单独建账，单独核算。
招投标制

（1）招标代理单位的选择

2022年4月20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党组会议，形成第5期、第6期《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会议纪要》，《纪要》中决定：由于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项目属于应急项目，施工进行竞争性谈判，监理、检测、审计等第三方服务单位不再另行招标，由2021年第二批农村公路第三方服务单位负责项目管理，并签订补充协议。招标代理由原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2021年至2022年交通基础设施中标单位云南均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2）施工单位的选定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施工单位的选定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及云南均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争性磋商招标方式进行选定。通过招标，项目由云南中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承建，中标价

2 312 508.00元。

2022年4月29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控制价的批复》（香交复[2022]5号）对2022年4月28日指挥部报送《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控制价的请示》（先农路指发[2022]9号）进行批复，批准项目控制价上限为2 319 586.00元。
（3）勘察设计单位的选定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的勘察设计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直接委托云南万山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承担。

（4）施工监理单位的选定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的工程监理由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直接委托云南路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

建设监理制

根据监理合同，监理公司在施工现场设立了由总监办公室和监理工程师组成的驻地监理组，按照经审批的监理实施细则的要求，配备了必要的检测设备及人员，依据“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原则对工程质量、工期、造价进行了全程监理，监理工作基本到位。

合同管理制度

项目建设指挥部按照招投标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根据合同示范文本，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与设计单位、建设监理、施工单位、控制价和造价咨询审核等单位签订了相关合同。建设过程中合同双方基本能够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1. 资金来源计划

2022年4月18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请求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香交发[2022]51号），项目投资估算为286.00万元，为尽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特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286.00万元。

2022年8月15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向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请求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香交发[2022]155号），请示中明确：目前项目竣工结算金额为320.0373万元，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特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解决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建设资金320.0373万元。市长在“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批示统一从纳帕海治理资金中整合支付。
资金到位情况

截止2023年4月30日项目建设资金未到位。

（四）投资完成情况

该项目送审投资3 201 300.58元,审定总投资为3 191 010.58元，审减10 290.00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完成投资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送审投资
	审定投资
	净审减投资
	备注

	一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2,991,923.00
	2,991,923.00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209,377.58
	199,087.58
	-10,290.0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927.58
	927.58
	
	

	2
	勘察设计费
	60,000.00
	60,000.00
	
	

	3
	工程监理费
	74,400.00
	74,400.00
	
	

	4
	造价咨询及审计费
	42,700.00
	42,700.00
	
	

	5
	检测费
	31,350.00
	21,060.00
	-10,290.00
	

	
	总 投 资
	3,201,300.58
	3,191,010.58
	-10,290.00
	


1.建筑安装工程费送审2 991 923.00元，审定2 991 923.00元,无审减。

2.建设工程其他费送审209 377.58元，审定199 087.58元，审减

10 290.00元。审减原因是：云南路建团欣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承担的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第三方检测工作，由于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是单价合同，合同暂定的检测费为31 350.00元，根据检测方提供的检测报告汇总，检测项目未全部按照报价时的项目检测，导致检测费比暂定的31 350.00元减少10 290.00元，故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合同未约定单价的检测项目按照2013版《云南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费用指导价》）和检测报告的检测项目及数量计算的检测费为21 060.00元确认计入项目投资。
审定的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99 087.58元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印花税）927.58元、勘察设计费60 000.00元、监理费74 400.00元、检测费21 060.00元、造价咨询及审计费42 700.00元。

（五）交付使用资产情况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实际完成投资3 191 010.58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2 991 923.00元，待摊投资199 087.58元。），全部形交付使用资产3 191 010.58元。
（六）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6月18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对香格里拉市2021年农村公路硬化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香农路指发[2022]16号请示进行批复，《关于要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变更设计及预算的批复》（香交复[2022]174号）批复了变更设计，批复了变更后的施工图设计预算为3 269 656.00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2 922 242.00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52 181.00元、预备费95 233.00元）。实际完成投资3 191 010.58元，比批复预算节约78 645.42元，节约了2.41%。其中：

    1.建筑安装工程费完成投资资2 991 923.00元，预算批复投资

2 922 242.00元，比预算超支69 681.00元，超支了2.38%。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实际完成投资199 087.58元，预算批复

252 181.00元，比预算节约53 093.42元，节约了21.05%。节约的主要原因是未发生建设单位管理费的支出及项目建设按照计划工期完成。
3.预备费实际完成投资0.00元，预算批复95 233.00元，动用预备费69 681.00元弥补建筑安装工程费超支。

（七）结余资金情况

截止2023年4月30日，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0元，实际完成投资3 191 010.58元，资金缺口3 191 010.58元。其中：货币资金0.00元；应付工程款2 991 923.00元，其他应付款198 160.00元，应交税金927.58元。（详见《债权债务明细表》）
（八）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编制情况

该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编制符合《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基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规定》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数字真实、准确，勾稽关系正确。

（九）项目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情况

交通局按照会计法和相关法规的要求设立了财务室，配备了专职会计、出纳负责该工程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工作。由于建设资金来源未落实，前期费用和工程款尚未支付。竣工决算报表的编制符合《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会计科目的设置符合《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项目评价

（一）项目建设评价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除未取得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立项批复文件和项目建设资金未到位外，基本履行了基本建设程序，项目完工后进行了竣工验收。
（二）项目效益评价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实施，对于减少和避免湿地周边直接涉及的建塘镇2个行政村13个村民小组的609户农户共3415人受灾风险，保证正常生产、生活和增强防灾抗灾能力、改善人民生活、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五、审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一）建设项目未履行立项报批手续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实施方案已经2022年4月26日《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三期），纪要第二十二项讨论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请求确定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方案。会议决定，综合参会各方意见，结合纳帕海实际，7号、8号渗水缝隙边坡加固工程按照方案一进行实施。但未取得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单位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的立项批复。

上述未取得立项批复的情况，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号）“二、建立新开工项目管理联动机制：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首先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报送项目建议书，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分别向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完成相关手续后，项目单位根据项目论证情况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部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文件。项目单位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向城乡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办理正式用地手续。”的规定。建议指挥部按照2022年4月《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三期）同意的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实施方案向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补办理立项审批手续。
    （二）项目建设资金未到位
香格里拉市纳帕海7号、8号渗水裂隙边坡加固应急项目截止2023年4月30日项目已经完工验收，但建设资金3 191 010.58元未到位，勘察设计费、工程款、监理费、检测费、造价咨询费和审计费等均未支付。

上述项目建设资金3 191 010.58元未落实、未到位，不符合财政部81号令《基本建设财务规则》“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决策阶段应当明确建设资金来源，落实建设资金，合理控制筹资成本。非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筹集；经营性项目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多渠道筹集。……。”的规定。
依据审计署、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建设项目审计处理暂行规定》，“第五条　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要求限期归还原资金渠道；资金不落实或者年度投资未按规定到位的，应当建议有关方面解决。”的规定，建议指挥部向当地政府部门协调解决资金来源及到位问题，避免拖欠工程款及其他服务费用。
六、建议事项

1.建议落实资金来源并尽快到位，避免因项目资金来源部落实导致施工单位垫资施工，农民工工资不能得到及时发放，出现不稳定的社会隐患。
2.建议对动用预备费弥补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支的69 681.00元向资金来源批复单位或预算批复单位申报批准。
3.建议完善各项目资料，及时完整归档，以便今后查阅。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

1.本次实施的项目属于应急项目，总投资小于400.00万元，由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批准采用公开竞争性磋商方式选择施工单位。

2.由于在2021年7月27日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与云南均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委托合同》约定：由香格里拉市交通运输局（甲方）委托乙方（云南均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甲方2021年至2022年度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选址踏勘论证报告等前期报件及施工、监理、检测、审计等第三方服务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合同中明确招标代理费由中标人承担并支付，委托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招标代理费最终金额以受托人出具的发票为准。因此，本项目审定的投资总额中未包括招标代理费。

附件：1.竣工决算财务报表

      2.工程结算审核结果汇总表

      3.工程结算审核结果定案表

      4.工程结算书

（此页无正文）

昆明旭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造价工程师：

云南天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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